附件：
广西第四届农民工技能大赛决赛技术文件

育婴师

一、竞赛技术文件制定标准

本赛项竞赛技术文件按照《育婴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0年）》高级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技能考核鉴定要素为主，结合育婴员职业技能培训和实际应用制定。

二、竞赛内容、形式和成绩计算

（一）竞赛内容

竞赛内容为操作技能。

（二）竞赛形式

竞赛采用单人竞赛形式，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规定的竞赛内容。

（三）成绩计算

竞赛的实际操作竞赛满分为100分，当选手竞赛成绩相同时，按照竞赛用时短者胜。

三、命题原则

依据《育婴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注重基本技能的表现能力，体现实际应用技术，考核本职业岗位劳动者的综合能力，并对技能人才培养教学起到示范指导作用。

四、竞赛范围、比重、类型及其他

竞赛以操作技能为主，在实际操作竞赛过程中对操作规范及安全文明操作进行考核。

（一）竞赛范围与内容

1.婴幼儿生活照料

⑴食谱编制：制定7～12个月、13～18个月、19～24个月、25～36个月婴儿一周食谱，婴儿生活照护：被动操训练、皮肤护理。

⑵预防与消毒：传染病婴幼儿生活环境的预防性消毒，包括传染病婴幼儿的衣服、被褥、便器及排泄物。

2.婴幼儿保健与护理

⑴婴幼儿常见疾病的护理：呼吸道、消化道疾病的护理。

⑵婴幼儿意外伤害的预防与处理：骨折、触电、烫伤、溺水婴幼儿的初步处理。

3.婴幼儿教育实施

⑴婴幼儿动作能力：粗、大动作游戏。

⑵创设情景训练婴幼儿精细动作游戏。

⑶观察、分析和记录婴幼儿的动作能力。

⑷训练婴幼儿的听说能力：为婴幼儿进行阅读活动。

⑸培养婴幼儿的情感、情绪与社会性行为：改编亲子游戏，培养婴幼儿的良好情感并做好相关记录。

4.指导与培训

⑴分析并指导家长及初、中级育婴员教养中存在的问题。

⑵根据家长及初、中级育婴员的特点和情况编制培训计划。

（二）主要参考资料

1.《育婴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0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

2.《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育婴员》（高级），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三）竞赛时间

操作技能竞赛总时间30分钟（实际竞赛时间以竞赛试题为准）。

（四）命题方式

依据育婴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范围命题。竞赛前公布备物清单。

（五）评分方法

参照《育婴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高级技能操作要求，依据选手完成竞赛内容的情况，根据竞赛考核标准进行评分。其中，现场规范操作和遵守赛场纪律、操作规程情况由现场裁判评定。

选手有下列情形须从竞赛成绩中扣分：

1.在实际操作竞赛过程中，因违规操作损坏赛场提供的设备，污染赛场环境等不符合职业规范的行为，视情节扣1-5分。

2.在实际操作竞赛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导致事故，酌情扣5-20分，情况严重者取消竞赛资格。

3.在实际操作竞赛过程中，扰乱赛场秩序，干扰裁判员工作，视情节扣2-5分，情况严重者取消竞赛资格。

（六）实际操作竞赛评分标准、材料准备清单另行公布。

五、竞赛场地与设施

（一）竞赛场地

1.赛场面积：每个操作工位不少于2平方米。

2.每个工位标明工位编号。

3.竞赛工位配备所需的用品用具。

4.除竞赛设备外，赛场配有一定数量的备用设备。

5.光线充足，照明良好，场地整洁，无外界干扰。

（二）赛场设施

1.新生儿浴盆、托盘、防湿垫、水温计；婴儿沐浴液、鞣酸软膏、75％乙醇、棉签、按摩油、洗手液；大毛巾、小毛巾、大浴巾、按摩垫巾、包被、清洁衣服、尿布；垃圾桶；笔、记录单等。

2.模拟新生儿模型等。

3.操作台。

4.赛场配备相关工作人员。

六、竞赛规则

（一）竞赛现场规定

1.实际操作竞赛场地在大赛组委会指定的赛场进行。

2.参赛选手在竞赛前30分钟凭竞赛参赛证（场次、工位）到竞赛现场检录。

3.开赛迟到30分钟及以上者，按自动弃权处理。

4.除规定允许携带的物品外，其他物品一律不得带入竞赛现场。

5.开始竞赛时间信号发出后，参赛选手方可进行操作。

6.竞赛过程中，裁判应对每名参赛选手的各道工序认真填写竞赛记录。竞赛时间为20分钟。

7.其他允许进入赛场的人员，一律不允许与参赛者交谈。任何在竞赛现场的人员，不得干扰参赛者的正常操作。

8.除当场次的参赛选手及指定负责该场次的裁判和工作人员外，有关领导及新闻宣传人员应在组委会负责人陪同下进入竞赛现场。进入赛场人员均须佩戴规定的标志并遵守赛场纪律，其他人员一律谢绝进入竞赛现场。

9.操作完成后，参赛选手应举手示意裁判记录并记录其竞赛实际时间。

（二）竞赛期间安全要求

1.实际操作竞赛场地应配备火灾警报系统、灭后设备及医疗救护人员，在有触电危险的地方应悬挂“小心触电”标识，并应保持场地干净整洁，禁止堆放不必要的物品。

2.禁止在场内吸烟。

3.竞赛前，参赛选手应了解灭火设备以及紧急出口的位置，并检查各种电器设备及设备接地情况、设备有无其他泄漏。

4.参赛选手竞赛时必须按规定带好工作服及其他防护用品，并按安全操作规程正确操作。工作时遇到突发问题，如设备故障等，立即与现场裁判员联系，不得自行处理。

5.停止工作时，应关闭设备电源开关。

七、其他
1.本技术文件适用于决赛阶段竞赛项目。

2.本技术文件的最终解释权归广西第四届农民工技能大赛组委会技术组。

广西第四届农民工技能大赛决赛技术文件

养老护理员

一、竞赛技术文件制定标准

本赛项竞赛技术文件按照《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1年）》高级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为基础，结合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和实际应用制定。

二、竞赛内容、形式和成绩计算

（一）竞赛内容

竞赛内容为操作技能。

（二）竞赛形式

竞赛采用单人竞赛形式，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规定的竞赛内容。

（三）成绩计算

竞赛实际操作满分为100分，当选手竞赛成绩相同时，按照竞赛用时短者胜。

三、命题原则

依据《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注重基本技能的表现能力，体现实际应用技术，考核本职业岗位操作者的综合能力，并对技能人才培养教学起到示范指导作用。

四、竞赛范围、比重、类型及其他

竞赛以操作技能为主，在实际操作竞赛过程中对操作规范及安全文明操作进行考核。

（一）竞赛范围与内容

1.饮食照料：老年人饮食影响因素分析，老年人饮食指导；

2.排泄照料：老年人排便、排尿困难分析；

3.消毒防护：居室紫外线消毒，配制消毒液，试纸使用及监测；

4.应急救护：吸痰技术，止血包扎固定技术，心肺复苏技术，吸氧技术，危重老年人病情观察；

5.康乐活动照护：健身操训练，智力障碍训练；

6.功能锻炼：肢体功能康复训练，压力性尿失禁功能康复训练；

7.心理疏导：老年人心理咨询及疏导；

8.心理保健：老年人心理健康宣教，老年人兴趣活动组织；

9.培训：组织初级养老护理员基础培训，编写初级养老护理员培训教案；

10.指导：初级养老护理员实践操作指导。

（二）主要参考资料

1.《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养老护理员》（2011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

2.《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养老护理员》（高级），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三）竞赛时间

操作技能竞赛总时间30分钟（实际竞赛时间以竞赛试题为准）。

（四）命题方式

依据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范围命题。竞赛前将公布有关物品及备物清单。

（五）评分方法

参照《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高级技能操作要求，依据选手完成竞赛内容的情况，根据本赛项考核标准进行评分。其中，现场规范操作和遵守赛场纪律、操作规程情况由现场裁判评定。

选手有下列情形须从竞赛成绩中扣分：

1.在实际操作竞赛过程中，因违规操作损坏赛场提供的设备，污染赛场环境等不符合职业规范的行为，视情节扣1-5分。

2.在实际操作竞赛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导致事故，酌情扣5-20分，情况严重者取消竞赛资格。

3.在实际操作竞赛过程中，扰乱赛场秩序，干扰裁判员工作，视情节扣2-5分，情况严重者取消竞赛资格。

（五）操作技能竞赛评分标准、材料清单另行公布。

五、竞赛场地与设施

（一）竞赛场地

1.赛场面积：每个操作工位不少于3平方米。

2.每个工位标明工位编号。

3.竞赛工位配备所需的用品用具。

4.除竞赛设备外，赛场配有一定数量的备用设备。

5.光线充足，照明良好，场地整洁，无外界干扰。

（二）赛场设施

1.病床、椅子、床头柜。

2.模拟人。

3.根据竞赛试题准备的器具、设备。

4.赛场配备相关工作人员。

六、竞赛规则

（一）竞赛现场规定

1.实际操作竞赛场地在大赛组委会指定的赛场进行。

2.参赛选手在竞赛前30分钟凭竞赛参赛证（场次、工位）到竞赛现场检录。

3.开赛迟到30分钟及以上者，按自动弃权处理。

4.除规定允许携带的物品外，其他物品一律不得带入竞赛现场。

5.开始竞赛时间信号发出后，参赛选手方可进行操作。

6.竞赛过程中，裁判应依据竞赛项目评分标准对每名参赛选手的操作认真评判。竞赛时间为30分钟。

7.其他允许进入赛场的人员，一律不允许与参赛者交谈。任何在竞赛现场的人员，不得干扰参赛者的正常操作。

8.除当场次的参赛选手及指定负责该场次的裁判和工作人员外，有关领导及新闻宣传人员应在组委会负责人陪同下进入竞赛现场。进入赛场人员均须佩戴规定的标志并遵守赛场纪律，其他人员一律谢绝进入竞赛现场。

9.操作完成后，参赛选手应举手示意裁判记录其竞赛实际时间。

（二）竞赛期间安全要求

1.实际操作竞赛场地应配备必要的火灾警报系统、灭火设备及医疗救护人员，在有触电危险的地方应悬挂“小心触电”标识，并应保持场地干净整洁，禁止堆放不必要的物品。

2.禁止在场内吸烟。

3.竞赛前，参赛选手应了解灭火设备以及紧急出口的位置，并检查各种电器设备及设备接地情况、设备有无其他泄漏。

4.参赛选手竞赛时必须按规定穿戴好工作服及其他防护用品，并按安全操作规程正确操作。工作时遇到突发问题，如设备故障等，立即与安全应急小组联系，不得自行处理。

5.停止工作时，应关闭设备电源开关。

七、其他
1.本技术文件适用于决赛阶段竞赛项目。

2.本技术文件的最终解释权归广西第四届农民工技能大赛组委会技术组。

